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一9:

25，9:30-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2025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仙月环路与万富路交叉口公司1号门综合楼108会议

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罗才华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名称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现场出席会议
的股东（代理

人）人数

10

代表公司股
份（股）

57,579,205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的比例

71.9740%

参加网络
投票的股

东人数

66

代表公司股
份（股）

1,311,049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的比例

1.6388%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二、会议议案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议案，均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议案情

况如下：

普通决议案

1、《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6、《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7、《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8、《关于续聘2025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

9、《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0、《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草案）〉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情况如下：

决 议
案

1

同意

股份投票数量

58,878,554
百分率

99.9801%

反对

股份投票数量

9,600
百分率

0.0163%

弃权

股份投票数量

2,100
百分率

0.0036%

有效表决权（不
含回避表决）股

份数量

58,890,254

2
3
4
5
6
7
8
9
10

58,878,154
58,878,154
58,878,154
12,010,581
58,869,854
58,870,154
58,870,354
58,867,154
58,878,354

99.9795%
99.9795%
99.9795%
99.8994%
99.9654%
99.9659%
99.9662%
99.9608%
99.9798%

9,600
9,600
9,600
9,600

17,900
17,600
9,600

12,500
9,600

0.0163%
0.0163%
0.0163%
0.0798%
0.0304%
0.0299%
0.0163%
0.0212%
0.0163%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10,300
10,600
2,300

0.0042%
0.0042%
0.0042%
0.0208%
0.0042%
0.0042%
0.0175%
0.0180%
0.0039%

58,890,254
58,890,254
58,890,254
12,022,681
58,890,254
58,890,254
58,890,254
58,890,254
58,890,25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决 议
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同意

股份投票数量

6,720,139
6,719,739
6,719,739
6,719,739
6,719,739
6,711,439
6,711,739
6,711,939
6,708,739
6,719,939

百分率

99.8262%
99.8203%
99.8203%
99.8203%
99.8203%
99.6970%
99.7014%
99.7044%
99.6569%
99.8232%

反对

股份投票数量

9,600
9,600
9,600
9,600
9,600

17,900
17,600
9,600

12,500
9,600

百分率

0.1426%
0.1426%
0.1426%
0.1426%
0.1426%
0.2659%
0.2614%
0.1426%
0.1857%
0.1426%

弃权

股份投票数量

2,1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10,300
10,600
2,300

百分率

0.0312%
0.0371%
0.0371%
0.0371%
0.0371%
0.0371%
0.0371%
0.1530%
0.1575%
0.0342%

有效表决权（不
含回避表决）股

份数量

6,731,839
6,731,839
6,731,839
6,731,839
6,731,839
6,731,839
6,731,839
6,731,839
6,731,839
6,731,839

（二）议案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第1项到第8项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

半数通过；议案第9项到第10项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议案5涉及关联关系，关联股东罗才华、何进、赣州市博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康晓阳律师、陈鸣剑律师
3、结论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
效。

《关于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与本公告同日于巨潮
资讯网披露。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301662 证券简称：宏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5号

宏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486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2025-025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

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1号东旭大厦综合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希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1人，代表股份140,213,7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6.931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134,749,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6.271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5人，代表股份5,464,7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6599％。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4人，代表股份5,434,7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56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94人，代表股份 5,434,7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656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出

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00《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05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70％；反对 705,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33％；弃权4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8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679％；反对

70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851％；弃权448,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70％。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

2.00《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03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11％；反对 728,0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92％；弃权44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3557％；反对

728,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954％；弃权448,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88％。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

3.00《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03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27％；反对 725,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76％；弃权44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6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3981％；反对

72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531％；弃权448,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488％。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

4.00《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0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27％；反对 728,8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98％；弃权45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4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1405％；反对

728,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101％；弃权459,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494％。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

5.00《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96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13％；反对1,113,9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44％；弃权1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8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714％；反对1,
113,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961％；弃权132,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25％。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

6.00《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8,97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186％；反对 746,0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20％；弃权48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9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2609％；反对

746,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266％；弃权489,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25％。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

7.00《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5,68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77％；反对 909,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7％；弃权47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4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4678％；反对

909,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387％；弃权477,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35％。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

8.00《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5,67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01％；反对 917,4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93％；弃权48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3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2764％；反对

917,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804％；弃权480,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32％。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

过。

9.0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并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14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55％；反对 743,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04％；弃权32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6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2767％；反对

743,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843％；弃权328,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90％。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郎艳飞律师、邵森琢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上

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公司2024年

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结果等事宜，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及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执业资格的律师

事务所。本所接受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就公司召开

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中国法律

法规”，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的法

律、法规）以及《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

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情况进行

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

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系基于以下前提：（1）公司已经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

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且该等副本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2）公司

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

处。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事先书面

同意，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用作其他目的或被第三方所依赖。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之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经核查，公司已于2025年4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平台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规定条件的媒体上发布了《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审

议事项、会议出席对象等予以公告，通知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达20日。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2025年

5月20日下午2：00在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1号东旭大厦综合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主持；网

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计6名，均为截至股权登

记日（2025年5月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代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34,749,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715%。

根据网络投票机构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共计 195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464,7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99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机构验证其身份。

经本所律师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资格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核查，除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或列席（通过现场及远程

通讯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包括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所指派的律

师通过现场方式进行了见证，前述主体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与《会议通知》中所列

明的审议事项一致；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对《会议通知》中的议案进行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

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议案1.《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议案2.《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3.《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4.《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议案5.《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议案6.《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议案7.《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议案8.《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议案 9.《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并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

告》

根据《会议通知》，议案1至议案9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公司已对中小投资者

的表决情况单独计票。

现场投票结束后，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进行了计票和监票。本次股东大

会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至议案8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就议案7、议案8，关联

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未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贰（2）份，无副本，经本所盖章并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后

生效。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盖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梅向荣 经办律师：郎艳飞
邵森琢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3日召开了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5,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自2025年1月19日起12个月内有效，可由

公司及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子公司共同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

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5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到期赎回情况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支行购买了人民币5,000
万元的“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20487期”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在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购买了人民币4,000万元的“单位结构性存款7202501324号”

保本浮动型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公司于近日赎回上述理财产品本金人民币 9,000万元，获得现金管理收益人民币 412,
448.68元，本金及收益已全额存入募集资金专户。

二、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一）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支行购买了以下理

财产品：

1、产品名称：单位结构性存款7202502387号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型

3、存款金额：人民币4,000万元

4、起息日：2025年5月16日

5、到期日：2025年8月14日

6、预期年化收益率：1.00%-2.30%
7、资金来源：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8、关联关系：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园南区支行购

买了以下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中国工商银行2025年第4期公司客户大额存单（36个月）

2、产品类型：保本收益型

3、存款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4、起息日：2025年5月16日

5、到期日：本产品期限36个月，可于到期日前转让，公司持有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

6、预期年化收益率：1.90%
7、资金来源：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8、关联关系：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支行购买了以下理

财产品：

1、产品名称：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A04512期

2、产品代码：C25A04512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存款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5、起息日：2025年5月19日

6、到期日：2025年8月20日

7、预期年化收益率：1.05%-2.10%
8、资金来源：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9、关联关系：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风险提示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风险提示

1、现金管理产品主要受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

影响，存有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2、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良好、风控措施严密、有

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投资品种；

2、公司决策人员、具体实施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

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资金使用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和存放情况进

行检查，并及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

资金以及募集资金本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和主营业务

的正常开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通过现金管理能够有效提高闲置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的

投资回报。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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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人名称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南山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高新园南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高新园南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高新园南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高新园南区支行

产品名称

宁波银行单位
大 额 存 单(A414223618)
中国工商银行2023 年第 3 期
公司客户大额
存单（36 个月）2023200336
中国工商银行2023 年第 3 期
公司客户大额
存单（36 个月）2023200336
中国工商银行2022 年第 1 期
公司客户大额
存单（36 个月）2022200136
中国工商银行2023 年第 3 期
公司客户大额
存单（36 个月）2023200336

产 品
类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收 益

型

金额
（ 万

元）

3,000

2,000

8,000

14,000

5,000

收益计算
起始日

2023年 11
月24日

2023年 11
月24日

2023年 12
月11日

2023年 12
月21日

2023年 12
月21日

到期日

2024年11月21日

2024年11月20日

本产品期限 36 个
月，可于到期日前
转让，公司持有期
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2024年12月19日

2024年12月19日

预 期 年
化 收 益

率

3.3%

3.10%

3.10%

3.35%

3.10%

是 否
到期

是

是

是

是

是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南山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高新园南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高新园南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蛇口

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蛇口

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南山

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蛇口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高新园南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高新园南区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南山

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南山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高新园南区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南山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高新园南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高新园南区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南山

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蛇口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高新园南区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南山

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南山

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蛇口

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南山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高新园南区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南山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高新园南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蛇口

支行

宁波银行单位
大 额 存 单(A414423570)
人民币半年单

位定期存款

人民币半年单
位定期存款

单位人民币整
存整取定期存

款

中信银行单位
大 额 存 单240042期

2024 年单位结
构 性 存 款7202402245号

单位人民币整
存整取定期存

款

中国工商银行2023 年第 7 期
公司客户大额
存单（36个月）

中国工商银行2024 年第 4 期
公司客户大额
存单（36个月）

单位七天通知
存款

2024 年单位结
构 性 存 款7202403022号

中国工商银行2023 年第 3 期
公司客户大额
存单（36 个月）2023200336

宁波银行单位
大 额 存 单(A414223618)

中国工商银行2022 年第 1 期
公司客户大额
存单（36 个月）2022200136
中国工商银行2023 年第 3 期
公司客户大额
存单（36 个月）2023200336

宁波银行单位
大 额 存 单(A414423570)

共赢智信汇率
挂钩人民币结
构 性 存 款20487期

中国工商银行2025 年第 4 期
公司客户大额
存单（36个月）

单位结构性存
款 7202501324

号

宁波银行单位
大 额 存 单(A414223612)

中信银行单位
大 额 存 单250072期

半年期定期存
款

中国工商银行2025 年第 4 期
公司客户大额
存单（36个月）

单位结构性存
款 7202502387

号

中国工商银行2025 年第 4 期
公司客户大额
存单（36个月）

共赢智信汇率
挂钩人民币结
构 性 存 款A04512期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型

保 本
收 益

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1,000

5,000

10,000

4,800

2,000

5,000

3,000

1,000

4,000

2,700

9,000

8,000

3,000

14,000

5,000

1,000

5,000

4,000

4,000

1,000

2,000

7,000

5,000

4,000

2,000

1,000

2023年 12
月27日

2024 年 1
月4日

2024 年 1
月8日

2024 年 2
月23日

2024 年 4
月17日

2024 年 4
月29日

2024 年 5
月23日

2024 年 7
月4日

2024 年 7
月4日

2024 年 7
月8日

2024 年 7
月10日

2024年 11
月20日

2024年 11
月22日

2024年 12
月19日

2024年 12
月19日

2024年 12
月19日

2025 年 2
月10日

2025 年 2
月11日

2025 年 2
月13日

2025 年 2
月20日

2025 年 4
月23日

2025 年 4
月23日

2025 年 4
月24日

2025 年 5
月16日

2025 年 5
月16日

2025 年 5
月19日

2024年12月18日

2024年7月4日

2024年7月8日

2024年5月23日

2025年3月20日

2024年6月28日

2024年8月23日

2024年11月26日

2024年11月26日

提前七天通知

2024年8月22日

本产品期限 36 个
月，可于到期日前
转让，公司持有期
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本产品期限 36 个
月，可于到期日前
转让，公司持有期
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本产品期限 36 个
月，可于到期日前
转让，公司持有期
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本产品期限 36 个
月，可于到期日前
转让，公司持有期
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本产品期限 36 个
月，可于到期日前
转让，公司持有期
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2025年5月14日

本产品期限 36 个
月，可于到期日前
转让，公司持有期
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2025年5月14日

本产品期限 36 个
月，可于到期日前
转让，公司持有期
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2025年10月23日

2025年10月23日

本产品期限 36 个
月，可于到期日前
转让，公司持有期
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2025年8月14日

本产品期限 36 个
月，可于到期日前
转让，公司持有期
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2025年8月20日

3.25%

1.60%

1.60%

1.65%

2.5%

1.00%-2.80%

1.65%

2.90%

2.35%

1.55%

1.00%-2.60%

3.10%

3.3%

3.35%

3.10%

3.25%

1.05%-2.25%

1.90%

1.00%-2.30%

3.40%

1.55%

2.05%

1.90%

1.00%-2.30%

1.90%

1.05%-2.10%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截至本公告日，已到期的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均已如期收回，公司累计使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43,000万元，上述未到期余额未超过公司董事

会授权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范围。

六、备查文件

1、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业务回单；

2、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业务回单；

3、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业务回单。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917 证券简称：金奥博 公告编号：2025-036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石化”）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即以现有总股本 10,125,
525,00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553,232,858股后的9,572,292,14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股利1元（含税）。荣盛石化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

利润分配。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前，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

回购注销及预留部分股份授予登记等致使荣盛石化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则按照分配比例不变

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荣盛石化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957,229,
214.20元=9,572,292,142股×0.1元/股；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包含已回购股

份），即 0.0945362元/股=957,229,214.20元÷10,125,525,000股（结果取小数点后七位，最后一

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45362元/股。

荣盛石化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配方案情况

1、荣盛石化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为：以现有总股

本10,125,525,00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553,232,858股后的9,572,292,14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荣盛石化通过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前，

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及预留部分股份授予登记等致使荣盛

石化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则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本次权益分派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荣盛石化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荣盛石化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荣盛石化现有总股本10,125,525,000股剔除已

回购股份 553,232,858股后的 9,572,292,14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

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荣盛石化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荣盛石化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8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荣盛石化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8*****529
08*****581
00*****676
00*****538
01*****912

股东名称

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Aramco Overseas Company B.V.
李水荣

李国庆

李永庆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荣盛石化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553,232,858股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

荣盛石化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957,229,214.20
元=9,572,292,142股×0.1元/股；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包含已回购股份），即

0.0945362元/股=957,229,214.20元÷10,125,525,000股（结果取小数点后七位，最后一位直接截

取，不四舍五入）。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

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945362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胡瑜岑、严寒

咨询电话：0571-82520189 传真电话：0571-82527208转8150
八、备查文件

1、《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93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2025-036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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